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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/2012 號案 

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

上  訴  人：甲 

被上訴人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

會議日期：2012 年 5 月 30 日 

 

主題：－土地的所有權 

－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 7 條 

－被上訴裁判之無效 

 

 

摘    要 

 

一、《基本法》第 7 條不允許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前沒有獲

得確認為私有財產的不動產的所有權作出確認。  

二、在特區成立之後不能產生新的私有土地，否則，就違反了

《基本法》第 7 條的規定。 

三、根據卷宗內所認定的事實，上訴人提出的請求是沒有理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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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因為現所涉及的土地的所有權在特區成立前並沒有獲確認在任

何私人名下，而《基本法》第 7 條規定土地屬國家所有，因此不允

許現在來作出有關確認。 

四、由於沒有出現所持理據與所作決定不相容以及法院沒有詳

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的情況，因此不存在上

訴人提出的、屬於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 條第 1 款 b 項和 c

項所規定的無效情況。 

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宋敏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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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

 

 

一、概述 

甲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於 2010 年 9 月 3 日所作出的批

示提起撤銷性司法上訴，該批示命令騰空位於[地址(1)]的土地以及拆

除和遷離建於該土地上的僭建物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1 年 11 月 24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敗訴，

維持被上訴的行政行為。 

甲不服該裁判，現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了以下結論： 

1. 本卷宗之判決之已證事實第 1)點、第 2)點及第 3)點，以及附

於本卷宗之效力之中止保全程序之判決之已證事實第 1)點、第 2)點

及第 3)點，已證實上訴人之村屋的存在，上訴人與村屋的關係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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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了上訴人於 1974 年開始便繼承其父母親、伯父及伯娘之占有，

合併後，上訴人對村屋之占有至今合共約一百年； 

2. 上述事實亦同時反映了上訴人一直是以善意及公開方式占有

該村屋，符合根據《民法典》第 1213 條、第 1193 條第 1 款、第 1221

條及第 1179 條透過取得時效之規定，上訴人在善意及人所共知的情

況下，與其他正當所有人一樣，成為該村屋之占有人，司法上訴人

對村屋持續占有達一百年，司法上訴人擁有村屋之“本權”及已完成

取得時效，有權取得村屋； 

3. 雖然，上述村屋所在之土地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，但不可

忽視的是，該村屋無論是修葺前或修葺後均已存在該土地上，亦一

直被上訴人占用達一百年，而村屋與土地兩者為不可分割； 

4. 然而，即使上述上訴人對該村屋之占有已獲證實，但被上訴

的判決中只單憑該村屋所在之土地不能按照《土地法》第 5 條所規

定無法透過取得時效占有，完全無視上訴人對房屋之多年使用、居

住及占有，已取得村屋之“本權”及已完成取得時效的事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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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另一方面，上訴人與其祖輩及家人一直在村屋居住之事實

亦已獲證實，上訴人居住在村屋之權利亦應受《澳門基本法》第 31

條所保護； 

6. 但是，即使判決書中已證實村屋的存在以及上訴人對村屋居

住、使用及長期占有的事實，但卻完全無視上訴人對村屋的權利以

及應受之保護，並指有關被上訴的行政行為並不構成對上訴人住宅

及房屋的侵犯； 

7. 綜上所述，上訴人認為本卷宗已證實之依據與本卷宗所作之

裁定互相矛盾，根據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 條第 1 款 c 項，有

關判決應為無效。 

8. 此外，於本卷宗內，上訴人已多次重申，該村屋是上訴人由

祖輩傳下來的居所，上訴人由出生至今一直在村屋內居住，然而，

村屋早已殘破不堪，為了維護世代相傳的家園，上訴人是用盡畢生

積蓄花費不少於 MOP$3,500,000.00 修葺村屋； 

9. 而本卷宗所針對之行政行為，正是要求上訴人騰空土地，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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卸和遷離經已接近修葺完成的村屋，毋庸置疑地嚴重損害上訴人之

利益； 

10. 上訴人認為應按照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4 條之規定在衡量為

謀求公共利益下所作之行政行為會否對利害關係人構成難以彌補的

損害時，當然應特別謹慎。 

11. 在發生本卷宗之前，上訴人生活於村屋 30 多年來，從未有

受到任何第三人及行政當局之反對，因此，上訴人認為村屋之存在

並未對公共利益構成嚴重損害，就如同上訴人重新修葺村屋前之 30

多年一樣； 

12. 須特別指出，上訴人在修葺村屋前，村屋已出現倒塌之危

機，在無可奈何之下上訴人才決定修葺村屋，以獨資及善意的方式

將村屋及其所在之土地的價值整體提高，而村屋與土地為不可分割； 

13. 且根據《民法典》第 1259 條之規定，由於上訴人村屋之整

體價值高於土地之原價值，因此司法上訴人有權取得該土地之所有

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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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再者，在上訴人只作出修葺原有村屋之行為，以及並無開發

山體、砍伐樹木、破壞環境、改變地貌之情況下，更沒有獲得更多

土地空間供私人使用的新行動或企圖，上訴人認為其修葺村屋的行

為並不損害公共利益； 

15. 此外，拆毀村屋的行政行為除了使上訴人財產上損失畢生積

蓄不少於 MOP$3,500,000.00 外，還摧毀了上訴人祖輩相傳的家園，

使上訴人及其家人無處容身，而該村屋對於上訴人及其家人來說具

有情感及回憶價值，承載了上訴人的家族逾一百年的歷史，而該價

值是應該得到法律保護的； 

16. 然而，拆毀村屋使上訴人的百年祖居變成一片頹垣敗瓦，對

於上訴人來說是造成不可彌補的非財產性損失，而且無法復原的，

故上訴人對村屋之權利應受到法律的保護； 

17. 上訴人年事已高，根本再無經濟能力重建家園或重覓居所，

拆毀村屋會導致上訴人失去家園、露宿街頭及無家可歸，對上訴人

無論在財產上及非財產上均造成不能彌補或無法復原之損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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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縱使如此，被上訴的判決中亦完全忽略上述情節，沒有衡量

及考慮行政行為究竟在實質上會否損害公共利益，亦沒有分析行政

行為將對上訴人造成不能彌補或無法復原之損害，存在違反《行政

程序法典》第 4 條之瑕疵； 

19. 基於上述原因，於被上訴的判決中並未有針對上訴人所指出

上述瑕疵作判斷並加以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

據，根據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 條第 1 款 c 項，有關判決應為

無效。 

20. 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之判決存在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

條第 l 款 b 項及 c 項所指之瑕疵，有關判決應為無效。 

 

被上訴實體提交了上訴答辯狀，其理據如下： 

(l) 就上訴人甲提出的上訴，本案被上訴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

長官維持其在 2010 年 11 月 29 日向中級法院提交的答辯狀的立場及

所述的內容，有關答辯狀附於本陳述書，作為其組成部分，並視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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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複述。 

(2) 誠然，對於在回歸後是否可以透過取得時效獲得有關土地權

利的問題，正如上指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所言，「……已有一致的司

法見解，不論澳門中級法院或終審法院，在同一法律問題中均作出

相同的裁判，一致認定回歸後由於《基本法》第 7 條之規定，法律

上已不容許透過取得時效而獲得無主土地的物權或佃面權……」  

(3) 另一方面，對於上訴人在其陳述書中所述有關「村屋」的事

宜，正如附於題述卷宗之效力之中止保全程序、終審法院第 74/2010

號合議庭裁判所言，「根據被認定的事實，儘管上訴人及其家人在有

關土地上的村屋居住了約一百年，必須強調的是該土地並沒有登記

在任何私人名下，現在發現的房屋是完全新建的，並非是上訴人及

其家人原來居住的村屋了，這一村屋已被他們自己實行的、建造一

所四層高的新房屋的工程計劃所取代。……有關工程是在完全漠視法

律的情況下進行的……」；又正如上指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所言，

「……被訴行為命令所拆除的房屋，已不是上訴人原來所居住的舊村

屋，而是一幢全新的四層高、以鋼筋混凝土及磚牆構成的樓宇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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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沒有土地工務運輸局發出的工程准照下建造的，明顯違反《都

市建築總章程》第 3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為一違法建築物，……」 

(4) 由於上訴人依法不享有本案所涉土地的任何權利，而且，針

對在該土地上新建的違法建築物，上訴人本來就應依法拆除，故此，

被訴的行政行為沒沾有任何瑕疵，也沒有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權利。 

(5) 綜上所述，中級法院合議庭於 2011 年 11 月 24 日作出的裁

判並無上訴人所指的瑕疵。 

基於以上所述，懇請法官閣下睿察，裁定司法上訴人的上訴理

由不成立。 

 

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發表了意見，認為本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已作出檢閱。 

現作出審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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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獲認定的事實 

卷宗內獲認定的事實如下： 

1. 上訴人現年 67 歲，與妻子乙育有三名兒子，分別為丙、丁及

戊，上訴人及全部家庭成員均為澳門永久性居民，在澳門路環成長

及生活，曾居住於[地址(1)]村屋。 

2. 回歸前的澳門政府亦承認了上述村屋之存在，並在澳門路環

之繪圖中畫出了上訴人之村屋。 

3. 自未能查明之日期起，上訴人如村屋之所有權人身份一樣，

使用、占有及居住於該村屋，對該村屋進行管領、維修及保養，並

以自己名義為村屋登記電錶。 

4. 於 2009 年 12 月 9 日，土地工務運輸局稽查人員在執行職務

時發現有人在[地址(1)]之土地上非法進行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(詳見

行政卷宗第 3 至 4 頁之照片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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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於 2009 年 12 月 16 日，土地工務運輸局人員到上述地點送交

“禁止施工令”。 

6. 然而，有關工程仍然繼續進行，並於 2010 年 7 月 30 日建成

了四層高、以鋼筋混凝土及磚牆構成的樓宇(詳見行政卷宗第 130 頁

之照片)。 

7. 根據物業登記局 2010 年 5 月 10 日發出的證明書，上述被上

訴人占用的土地並沒有以私人名義作出任何物權的登記。 

8. 上訴人在沒有工程准照的情況下在該土地內建造有關樓宇，

以取替原來的舊村屋。 

9. 上訴人不持有任何使用或占有有關土地的任何法定有效證

明。 

10. 於 2010 年 9 月 3 日 ， 澳 門 行 政 長 官 在 第

XXXX/DURDEP/2010 號報告書中作出批示，命令上訴人及其他不

知名非法佔用人，須於有關告示刊登日起計 30 天限期內，騰空[地址

(1)]之土地，拆卸和遷離有關土地上的僭建物、移走其上存有的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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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件、物料及設備，並將土地歸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，而無權取

得任何賠償。 

 

三、法律 

上訴人辯稱現被上訴之合議庭裁判所持的理據與其決定之間不

相容且法院沒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，因

此，根據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第 571 條第 1 款 b 項及 c 項的規定，

應宣告該裁判為無效。 

3.1. 根據上訴人的觀點，案卷中獲認定的事實足以證明村屋的

存在並由其家人及最後由上訴人所占有長達約一百年之久，該占有

一直是以善意及公開的方式進行，且符合了時效取得的所有要件，

因此，上訴人有權以時效取得的制度來擁有村屋以及該村屋所在之

土地。 

上訴人還認為，根據長期居住、使用及占有村屋的事實，其居

住的權利亦應受到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 31 條所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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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來看。 

首先要確定的是，即使符合時效取得的各項要件，上訴人及其

家人長年以來對村屋和土地的占有並不必然賦予其希望所獲得的權

利。 

有必要注意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 7 條的規定，該規定

載有如下內容： 

“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，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

成立前已依法確認的私有土地外，屬於國家所有，由澳門特別行政

區政府負責管理、使用、開發、出租或批給個人、法人使用或開發，

其收入全部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支配。” 

針對該規範的解釋及適用，本終審法院曾經在多個個案中作出

分析，明確和肯定地表明《基本法》第 7 條不允許對在澳門特別行

政區成立前沒有獲得確認為私有財產的不動產所有權作出確認，即

便有關確認該權利的訴訟自特區成立之前(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)

已經提起，只要到該日之前仍未有確定裁判亦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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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06 年 7 月 5 日在第 32/2005 號案所作的合議庭裁判中，終

審法院對一個與現正審議的個案相似的情況作出審理，闡述了以下

觀點： 

從《基本法》第 7 條“可見，《基本法》確立了特區境內的土地

和自然資源屬國家所有、由特區政府管理的原則。但考慮到尊重和

保護澳門原有的少部份私有土地，在此原則之下允許例外情況，即

繼續承認原來的擁有私有土地的權利。 

但這例外情況有一條件，即該私有土地須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

立前已依法確認’。 

由於特區成立之後，特區範圍內的所有土地，除了在特區成立

之前已獲依法確認屬於私人的之外，均屬國家所有。因此，在特區

成立之後不能產生新的私有土地，否則，就違反了《基本法》第 7

條的規定。 

如果利害關係人在特區成立之後才提起確定其擁有土地所有權

的訴訟，由於在特區成立前未經依法確認屬私人的土地在特區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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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均屬國家所有，顯然該訴訟請求不符合《基本法》第 7 條的規定。 

即使如本案一樣，有關訴訟在特區成立之前已經提起，但到特

區成立時仍未有確定裁判，也就是說仍未獲得依法確認，有關利害

關係人的請求就違反了《基本法》第 7 條的規定，同樣不能成立。 

兩種情況的內在原因是相同的，既然土地的私有屬性在特區成

立前沒有得到依法確認，不管在理論上認為這種訴訟具有創設權利

還是宣告權利的性質，在特區成立後就再也不能獲得確認，否則就

違反了《基本法》第 7 條規定的特區土地國有原則。法院不能在特

區成立後，也就是《基本法》生效之後，違反該法規作出確認私有

土地的裁判。” 

沒有必要改變這一立場。 

在現正審理的個案中，已認定卷宗內所指的土地並沒有以私人

名義作出任何物權的登記，上訴人或其家人亦不持有任何使用或占

有有關土地的法定有效證明文件。 

上訴人在沒有工程准照的情況下，在該土地上建造一幢新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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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，以取替原來的舊村屋。 

根據上述的事實，應該得出上訴人提出的請求不具理據的結

論，因為現所涉及的土地的所有權在特區成立前並沒有確認在任何

私人名下，而《基本法》第 7 條規定土地屬國家所有，因此不允許

現在來作出有關確認。 

此外，上訴人提出的澳門《民法典》第 1259 條的規定對於其請

求並不能起到任何作用，因為該規定並不適用於本個案。 

結論是，我們看不到法院所持的理據與所作的裁判之間存在對

立─即邏輯上存在矛盾－的情況。 

另一方面，儘管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 31 條作出了禁止

侵犯澳門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的規定，然而，事實上該規範並不

保障上訴人的情況，因為現所涉及的不是侵犯住宅的問題。 

我們要重申一點，由現被質疑的行政行為命令拆除的房屋是上

訴人在沒有必需的工程准照的情況下建造的。 



第 12/2012 號案  第 16 頁 

這是一個非法建築，根據《都市建築總章程》第 52 條第 6 款的

規定，“未經領取准照而已完成的工程，有關的拆卸將由總督着令進

行，倘認為係合理者”，行政當局作出拆除該建築的命令是合法的。 

 

3.2. 關於沒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的

問題，上訴人同樣明顯不具理由。 

事實上，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可以清楚看到，中級法院根據

已認定的事實並透過對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 7 條的解釋來

得出結論，詳細並清楚說明了作出裁判的各項理由。 

因此，同樣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、屬於澳門《民事訴訟法典》

第 571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無效的情況。 

從上訴人提交的上訴陳述所反映的是，上訴人不同意法院就有

關問題提出的觀點以及對與審理問題有關的法規的解釋和適用而

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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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裁定上訴敗訴。 

訴訟費由上訴人支付。 

 

澳門，2012 年 5 月 30 日 

法官：宋敏莉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岑浩輝－利馬  

 
 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高偉文 

 


